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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部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0年我中心部门专项预算共有1项：垃圾清运经费；区级专项资金预算共有2项：建宁驿站运维费用、垃圾清运市场化及环卫经费。为合理有效规范地使用部门专项资金，2020年实行以下暂行管理办法：

一． 各项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都必须符合国家及上级部门的管理规定，按实际使用需求和规定程序向芦淞区财政局和上级单位芦淞区城管局申请审批资金；

二．各项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坚持转款专用的的原则，使各项专用资金正确使用并达到预期目标;

1. 垃圾清运经费：用于加强城区内各办事处所辖行政区域内的生活垃圾清运及垃圾站点清扫保洁及维护管理；弥补财政差额拨款人员经费；

2.建宁驿站运维费用：用于辖区内38座座建宁驿站运维，加强建宁驿站管理，改善建宁驿站环境。 

3. 垃圾清运市场化：用于辖区范围内各办事处所辖行政区域内的生活垃圾清运及垃圾站点清扫保洁及维护管理费用；

4. 火车站前坪环卫作业市场化：用于火车站前坪、公交巴士坪、的士坪及周边的清扫及围栏抹洗工作费用；

5. 市政环卫用水费用：用于辖区内市政、环卫、绿化用水费用；

6. 高空雾炮车运维费用：用于高空雾炮车1台的运维费用，减少粉尘污染，确保空气质量。
三．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财务室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 决算的编制，负责专项资金的的申请和监督，以及各项专用资金的汇总与分析；

四．其他各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责，负责专项资金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配合工作，包括项目委托，项目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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